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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办公厅关于举办第七届中国京剧艺术节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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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广播电视局，总政治部宣传部艺术局，中国国家

京剧院：  

  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面展现近年来我国京剧艺术继承与创新的优秀成果，展示剧目生产和

人才培养的最新成就，更好地推动京剧保护与扶持工作，文化部决定与天津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第七届中国京

剧艺术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主、承办单位  

  主办：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天津市人民政府  

  承办：文化部艺术司、天津市文化广播影视局  

  二、时间、地点  

  2014年11月10日至11月22日，天津。  

  三、主要内容  

  1.举办京剧新剧目展演。展演以第六届中国京剧艺术节以后创作的现代戏、新编历史剧和具有鲜明创新意

识、经过重大整理改编的优秀传统戏为主，参演剧目须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统一，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体

现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坚持真、善、美的艺术追求。  

  第七届中国京剧艺术节不设奖项，不进行评奖。为更好地发挥艺术评论对京剧创作的引导作用，展演期

间，将邀请专家组成观演评论小组，定期召开研讨会对参演剧目进行点评，以权威专业、严肃认真的文艺评论

提升剧目创作演出水平和观众鉴赏能力。  

  2.邀请相关京剧或天津本地地方戏曲艺术表演团体参加京剧艺术节祝贺演出。  

  3.开展京剧下基层等惠民演出活动。  

  四、参演剧目申报事项  

  （一）申报范围  

  国家重点京剧院团、省级重点京剧院团及其他各种体制京剧艺术表演团体（含民营）均可申报。  

  （二）申报程序及数量  

  符合条件的申报单位向其所在地省级文化行政部门提交剧目材料，由各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汇总后统一报送文化部，申报数量为1至3台（须注明推荐顺序）；总政治部宣传部艺术局、中国国家京剧院及

中央戏剧学院、中国戏曲学院、上海戏剧学院可直接向文化部申报，数量为1台。  

  （三）申报材料  

  剧本、光盘、节目单各2份，《第七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参演剧目申报表》（由省级文化行政部门填写并加

盖印章）1份。  

  参演剧目申报截止日期为2014年8月31日，逾期不报视为自动放弃（请使用邮政快递EMS）。  

  五、工作安排  

  1.文化部艺术司组织专家对申报剧目进行审看和遴选，入选剧目名单报部领导审定后于9月中旬通知各

地。  

  2.参加第七届中国京剧艺术节的各项费用由参演单位自理，主办单位将给予适当补助。  

  六、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号友谊宾馆3号楼  

  邮编：100873  

  联系人：文化部艺术司戏剧曲艺处  许浩军、陈珺  

  联系电话：010-59881772、59881766  

  传真：010-59881773  



  电子邮箱：xjqyc2012@163.com  

  本通知及其附件可在文化部政府网站（www.mcprc.gov.cn）艺术司子站查询、下载。  

  特此通知。  

     

  附件：第七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参演剧目申报表  

    

                                                    文化部办公厅  

                                                    2014年8月6日  

     

抄送：中央戏剧学院、中国戏曲学院、上海戏剧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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